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簡字第976號

聲  請  人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吳仁杰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妨害自由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

年度偵字第495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吳仁杰犯恐嚇危害安全罪，處拘役伍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

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扣案之空氣槍壹把、鋼珠壹盒、鋼瓶貳只均沒收。

    事實及理由

一、本院認定被告吳仁杰之犯罪事實及證據，與檢察官聲請簡易

判決處刑書之記載相同，茲引用之（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

　㈡被告先後持空氣槍、魚刀恐嚇告訴人蔡朝興之犯行，係於密

切接近之時間、地點實施，且侵害同一被害人之法益，各行

為獨立性極為薄弱，主觀上亦係出於相同犯意，依一般社會

健全觀念，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

為，為接續犯，應論以一罪。

　㈢審酌被告為具正常智識之成年人，僅因細故，竟不思以理

性、和平之方法解決糾紛，率爾持空氣槍、魚刀恐嚇告訴

人，致告訴人心生畏懼，所為實值非難；惟念其犯後坦承犯

行，並於偵查中取得告訴人原諒而達成和解(見偵卷第67

頁)，已深知悔悟，兼衡其犯罪之動機、手段、目的，暨被

告於警詢自述之教育程度及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

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沒收：

　　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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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人者，得沒收之，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查扣

案之扣案空氣槍1把、鋼珠1盒及鋼瓶2只，均為被告所有，

並供其犯本件恐嚇犯行所用之物，業據被告供承在卷（見警

卷第7頁背面至第9頁、偵卷第91頁），爰依前揭規定宣告沒

收。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0條第1項、

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得於判決書送達之日起20日內，以書狀敘述

理由（須附繕本），向本庭提出上訴。

本案經檢察官蔡榮龍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8　　日

                  簡易庭    法  官  楊青豫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件判決，得於判決書送達之日起20日內，以書狀敍述理

由（須附繕本），向本庭提出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8　　日

                            書記官  張明聖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305條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

於安全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3年度偵字第4957號

　　被　　　告　吳仁杰　

上列被告因妨害自由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

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吳仁杰於民國113年4月15日1時30分許，在屏東縣南州鄉神

農路4巷張義瑞所有的工寮內，請在場的蔡朝興到外面看張

義瑞人在何處，因蔡朝興想返家而不願意去找人，吳仁杰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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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心生不滿，基於恐嚇犯意，從其停在工寮外面的機車置物

廂內取出未具殺傷力的空氣槍1把(涉嫌非法持有槍枝部分另

為不起訴處分)，指著已走出工寮的蔡朝興，並以「我叫你

看都不看，不然你現在是怎樣，相不相信我等一下會開槍」

等語恐嚇蔡朝興，致蔡朝興心生畏懼，經旁人將吳仁杰所持

空氣槍搶下後，吳仁杰基於恐嚇的接續犯意，又進入工寮內

拿取張義瑞所有魚刀1把後走出工寮，手持該魚刀進逼蔡朝

興而以此方式恐嚇蔡朝興，致蔡朝興心生畏懼，經旁人阻止

並搶下其魚刀。嗣為據報到場之警員逮捕，並扣押吳仁杰所

有空氣槍1把、鋼珠1盒、鋼瓶2只及張義瑞所有魚刀1把。 

二、案經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東港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開事實，業據被告吳仁杰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即告訴人蔡

朝興、在場目擊證人顏敏娟、歐育守警詢、偵訊時所述情節

相符，復有卷附案發當時被告手持空氣槍、魚刀之照片3

張、扣押之空氣槍1把、鋼珠1盒、鋼瓶2只、魚刀1把及扣押

筆錄在卷可佐，被告犯嫌足堪認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5條恐嚇危害安全罪嫌。扣案空

氣槍1把、鋼珠1盒、鋼瓶2只為被告所有供本案犯罪所用，

請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宣告沒收。

三、報告意旨雖認為被告吳仁杰不讓告訴人蔡朝興離開，涉嫌剝

奪行動自由及強制罪嫌。惟被告在拿出空氣槍、魚刀之前，

只是口頭上不讓告訴人離開，要告訴人到工寮外看張義瑞人

在何處，因遭告訴人拒絕，因而才有被告持空氣槍、魚刀恐

嚇之事，此據告訴人證述在卷。是被告不讓告訴人離開，僅

是口頭上說說，並無使用強暴脅迫的手段，也無任何實際剝

奪告訴人行動自由的具體作為，自難認被告所為該當剝奪行

動自由及強制罪嫌，併予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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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9　　日

　　　　　　　　　　　　　　　檢察官  蔡榮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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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簡字第976號
聲  請  人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吳仁杰




上列被告因妨害自由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偵字第495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吳仁杰犯恐嚇危害安全罪，處拘役伍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扣案之空氣槍壹把、鋼珠壹盒、鋼瓶貳只均沒收。
    事實及理由
一、本院認定被告吳仁杰之犯罪事實及證據，與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相同，茲引用之（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
　㈡被告先後持空氣槍、魚刀恐嚇告訴人蔡朝興之犯行，係於密切接近之時間、地點實施，且侵害同一被害人之法益，各行為獨立性極為薄弱，主觀上亦係出於相同犯意，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為接續犯，應論以一罪。
　㈢審酌被告為具正常智識之成年人，僅因細故，竟不思以理性、和平之方法解決糾紛，率爾持空氣槍、魚刀恐嚇告訴人，致告訴人心生畏懼，所為實值非難；惟念其犯後坦承犯行，並於偵查中取得告訴人原諒而達成和解(見偵卷第67頁)，已深知悔悟，兼衡其犯罪之動機、手段、目的，暨被告於警詢自述之教育程度及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沒收：
　　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查扣案之扣案空氣槍1把、鋼珠1盒及鋼瓶2只，均為被告所有，並供其犯本件恐嚇犯行所用之物，業據被告供承在卷（見警卷第7頁背面至第9頁、偵卷第91頁），爰依前揭規定宣告沒收。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0條第1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得於判決書送達之日起20日內，以書狀敘述理由（須附繕本），向本庭提出上訴。
本案經檢察官蔡榮龍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8　　日
                  簡易庭    法  官  楊青豫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件判決，得於判決書送達之日起20日內，以書狀敍述理由（須附繕本），向本庭提出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8　　日
                            書記官  張明聖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305條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3年度偵字第4957號
　　被　　　告　吳仁杰　

上列被告因妨害自由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吳仁杰於民國113年4月15日1時30分許，在屏東縣南州鄉神農路4巷張義瑞所有的工寮內，請在場的蔡朝興到外面看張義瑞人在何處，因蔡朝興想返家而不願意去找人，吳仁杰因而心生不滿，基於恐嚇犯意，從其停在工寮外面的機車置物廂內取出未具殺傷力的空氣槍1把(涉嫌非法持有槍枝部分另為不起訴處分)，指著已走出工寮的蔡朝興，並以「我叫你看都不看，不然你現在是怎樣，相不相信我等一下會開槍」等語恐嚇蔡朝興，致蔡朝興心生畏懼，經旁人將吳仁杰所持空氣槍搶下後，吳仁杰基於恐嚇的接續犯意，又進入工寮內拿取張義瑞所有魚刀1把後走出工寮，手持該魚刀進逼蔡朝興而以此方式恐嚇蔡朝興，致蔡朝興心生畏懼，經旁人阻止並搶下其魚刀。嗣為據報到場之警員逮捕，並扣押吳仁杰所有空氣槍1把、鋼珠1盒、鋼瓶2只及張義瑞所有魚刀1把。 
二、案經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東港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開事實，業據被告吳仁杰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即告訴人蔡朝興、在場目擊證人顏敏娟、歐育守警詢、偵訊時所述情節相符，復有卷附案發當時被告手持空氣槍、魚刀之照片3張、扣押之空氣槍1把、鋼珠1盒、鋼瓶2只、魚刀1把及扣押筆錄在卷可佐，被告犯嫌足堪認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5條恐嚇危害安全罪嫌。扣案空氣槍1把、鋼珠1盒、鋼瓶2只為被告所有供本案犯罪所用，請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宣告沒收。
三、報告意旨雖認為被告吳仁杰不讓告訴人蔡朝興離開，涉嫌剝奪行動自由及強制罪嫌。惟被告在拿出空氣槍、魚刀之前，只是口頭上不讓告訴人離開，要告訴人到工寮外看張義瑞人在何處，因遭告訴人拒絕，因而才有被告持空氣槍、魚刀恐嚇之事，此據告訴人證述在卷。是被告不讓告訴人離開，僅是口頭上說說，並無使用強暴脅迫的手段，也無任何實際剝奪告訴人行動自由的具體作為，自難認被告所為該當剝奪行動自由及強制罪嫌，併予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9　　日
　　　　　　　　　　　　　　　檢察官  蔡榮龍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簡字第976號
聲  請  人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吳仁杰


上列被告因妨害自由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
年度偵字第495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吳仁杰犯恐嚇危害安全罪，處拘役伍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
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扣案之空氣槍壹把、鋼珠壹盒、鋼瓶貳只均沒收。
    事實及理由
一、本院認定被告吳仁杰之犯罪事實及證據，與檢察官聲請簡易
    判決處刑書之記載相同，茲引用之（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
　㈡被告先後持空氣槍、魚刀恐嚇告訴人蔡朝興之犯行，係於密
    切接近之時間、地點實施，且侵害同一被害人之法益，各行
    為獨立性極為薄弱，主觀上亦係出於相同犯意，依一般社會
    健全觀念，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
    ，為接續犯，應論以一罪。
　㈢審酌被告為具正常智識之成年人，僅因細故，竟不思以理性
    、和平之方法解決糾紛，率爾持空氣槍、魚刀恐嚇告訴人，
    致告訴人心生畏懼，所為實值非難；惟念其犯後坦承犯行，
    並於偵查中取得告訴人原諒而達成和解(見偵卷第67頁)，已
    深知悔悟，兼衡其犯罪之動機、手段、目的，暨被告於警詢
    自述之教育程度及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
    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沒收：
　　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
    為人者，得沒收之，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查扣
    案之扣案空氣槍1把、鋼珠1盒及鋼瓶2只，均為被告所有，
    並供其犯本件恐嚇犯行所用之物，業據被告供承在卷（見警
    卷第7頁背面至第9頁、偵卷第91頁），爰依前揭規定宣告沒
    收。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0條第1項、
    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得於判決書送達之日起20日內，以書狀敘述
    理由（須附繕本），向本庭提出上訴。
本案經檢察官蔡榮龍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8　　日
                  簡易庭    法  官  楊青豫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件判決，得於判決書送達之日起20日內，以書狀敍述理
由（須附繕本），向本庭提出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8　　日
                            書記官  張明聖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305條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
於安全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3年度偵字第4957號
　　被　　　告　吳仁杰　
上列被告因妨害自由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
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吳仁杰於民國113年4月15日1時30分許，在屏東縣南州鄉神
    農路4巷張義瑞所有的工寮內，請在場的蔡朝興到外面看張
    義瑞人在何處，因蔡朝興想返家而不願意去找人，吳仁杰因
    而心生不滿，基於恐嚇犯意，從其停在工寮外面的機車置物
    廂內取出未具殺傷力的空氣槍1把(涉嫌非法持有槍枝部分另
    為不起訴處分)，指著已走出工寮的蔡朝興，並以「我叫你
    看都不看，不然你現在是怎樣，相不相信我等一下會開槍」
    等語恐嚇蔡朝興，致蔡朝興心生畏懼，經旁人將吳仁杰所持
    空氣槍搶下後，吳仁杰基於恐嚇的接續犯意，又進入工寮內
    拿取張義瑞所有魚刀1把後走出工寮，手持該魚刀進逼蔡朝
    興而以此方式恐嚇蔡朝興，致蔡朝興心生畏懼，經旁人阻止
    並搶下其魚刀。嗣為據報到場之警員逮捕，並扣押吳仁杰所
    有空氣槍1把、鋼珠1盒、鋼瓶2只及張義瑞所有魚刀1把。 
二、案經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東港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開事實，業據被告吳仁杰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即告訴人蔡
    朝興、在場目擊證人顏敏娟、歐育守警詢、偵訊時所述情節
    相符，復有卷附案發當時被告手持空氣槍、魚刀之照片3張
    、扣押之空氣槍1把、鋼珠1盒、鋼瓶2只、魚刀1把及扣押筆
    錄在卷可佐，被告犯嫌足堪認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5條恐嚇危害安全罪嫌。扣案空
    氣槍1把、鋼珠1盒、鋼瓶2只為被告所有供本案犯罪所用，
    請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宣告沒收。
三、報告意旨雖認為被告吳仁杰不讓告訴人蔡朝興離開，涉嫌剝
    奪行動自由及強制罪嫌。惟被告在拿出空氣槍、魚刀之前，
    只是口頭上不讓告訴人離開，要告訴人到工寮外看張義瑞人
    在何處，因遭告訴人拒絕，因而才有被告持空氣槍、魚刀恐
    嚇之事，此據告訴人證述在卷。是被告不讓告訴人離開，僅
    是口頭上說說，並無使用強暴脅迫的手段，也無任何實際剝
    奪告訴人行動自由的具體作為，自難認被告所為該當剝奪行
    動自由及強制罪嫌，併予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9　　日
　　　　　　　　　　　　　　　檢察官  蔡榮龍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簡字第976號
聲  請  人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吳仁杰


上列被告因妨害自由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偵字第495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吳仁杰犯恐嚇危害安全罪，處拘役伍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扣案之空氣槍壹把、鋼珠壹盒、鋼瓶貳只均沒收。
    事實及理由
一、本院認定被告吳仁杰之犯罪事實及證據，與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相同，茲引用之（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
　㈡被告先後持空氣槍、魚刀恐嚇告訴人蔡朝興之犯行，係於密切接近之時間、地點實施，且侵害同一被害人之法益，各行為獨立性極為薄弱，主觀上亦係出於相同犯意，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為接續犯，應論以一罪。
　㈢審酌被告為具正常智識之成年人，僅因細故，竟不思以理性、和平之方法解決糾紛，率爾持空氣槍、魚刀恐嚇告訴人，致告訴人心生畏懼，所為實值非難；惟念其犯後坦承犯行，並於偵查中取得告訴人原諒而達成和解(見偵卷第67頁)，已深知悔悟，兼衡其犯罪之動機、手段、目的，暨被告於警詢自述之教育程度及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沒收：
　　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查扣案之扣案空氣槍1把、鋼珠1盒及鋼瓶2只，均為被告所有，並供其犯本件恐嚇犯行所用之物，業據被告供承在卷（見警卷第7頁背面至第9頁、偵卷第91頁），爰依前揭規定宣告沒收。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0條第1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得於判決書送達之日起20日內，以書狀敘述理由（須附繕本），向本庭提出上訴。
本案經檢察官蔡榮龍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8　　日
                  簡易庭    法  官  楊青豫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件判決，得於判決書送達之日起20日內，以書狀敍述理由（須附繕本），向本庭提出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8　　日
                            書記官  張明聖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305條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3年度偵字第4957號
　　被　　　告　吳仁杰　上列被告因妨害自由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吳仁杰於民國113年4月15日1時30分許，在屏東縣南州鄉神農路4巷張義瑞所有的工寮內，請在場的蔡朝興到外面看張義瑞人在何處，因蔡朝興想返家而不願意去找人，吳仁杰因而心生不滿，基於恐嚇犯意，從其停在工寮外面的機車置物廂內取出未具殺傷力的空氣槍1把(涉嫌非法持有槍枝部分另為不起訴處分)，指著已走出工寮的蔡朝興，並以「我叫你看都不看，不然你現在是怎樣，相不相信我等一下會開槍」等語恐嚇蔡朝興，致蔡朝興心生畏懼，經旁人將吳仁杰所持空氣槍搶下後，吳仁杰基於恐嚇的接續犯意，又進入工寮內拿取張義瑞所有魚刀1把後走出工寮，手持該魚刀進逼蔡朝興而以此方式恐嚇蔡朝興，致蔡朝興心生畏懼，經旁人阻止並搶下其魚刀。嗣為據報到場之警員逮捕，並扣押吳仁杰所有空氣槍1把、鋼珠1盒、鋼瓶2只及張義瑞所有魚刀1把。 
二、案經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東港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開事實，業據被告吳仁杰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即告訴人蔡朝興、在場目擊證人顏敏娟、歐育守警詢、偵訊時所述情節相符，復有卷附案發當時被告手持空氣槍、魚刀之照片3張、扣押之空氣槍1把、鋼珠1盒、鋼瓶2只、魚刀1把及扣押筆錄在卷可佐，被告犯嫌足堪認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5條恐嚇危害安全罪嫌。扣案空氣槍1把、鋼珠1盒、鋼瓶2只為被告所有供本案犯罪所用，請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宣告沒收。
三、報告意旨雖認為被告吳仁杰不讓告訴人蔡朝興離開，涉嫌剝奪行動自由及強制罪嫌。惟被告在拿出空氣槍、魚刀之前，只是口頭上不讓告訴人離開，要告訴人到工寮外看張義瑞人在何處，因遭告訴人拒絕，因而才有被告持空氣槍、魚刀恐嚇之事，此據告訴人證述在卷。是被告不讓告訴人離開，僅是口頭上說說，並無使用強暴脅迫的手段，也無任何實際剝奪告訴人行動自由的具體作為，自難認被告所為該當剝奪行動自由及強制罪嫌，併予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9　　日
　　　　　　　　　　　　　　　檢察官  蔡榮龍　


